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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林省“十三五”时期“三农”工作回顾

 “十三五”时期，全力以赴抓重点、打基础、补短板，“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粮食产量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91%；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两个高于”，农村即将同步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二、吉林省“十四五”工作展望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

舱石”；

 “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部工

作的重中之重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重大任务；

 深入实施“84549”现代农业发展计划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大工程”。

三、吉林省“十四五”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为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

 2021 年，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

稳过渡。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保持粮食稳产高产、努力向 800 亿斤迈进；



 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农村改革重点任务深入推进，改革红利有效释放；

 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民收入增长水平继续高于城镇居民。

 到 2025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粮食产量登上 800 亿斤新台阶，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长春市和其他 9 个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及市（州）城市周边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进

一步提高，乡村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设立衔接过渡期。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对具备发展产业条件的帮扶对象，加强产业就业帮扶；

 对无劳动能力的帮扶对象，强化兜底保障；

 对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家庭重大变故的家庭，实行“一事一议”帮扶救助。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优化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布局，科学划定各类空间管控边界，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

 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特别是口粮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

食和油、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深入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继续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划建工作。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保障重要副食品供给；

 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

 落实国家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保护区、粮食主产区规划高标准农田，统筹开展省、市、县三级规划编制工作。

 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

五、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

 健全工作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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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省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指导，协同开展工作，精心保护好、

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

 深入总结推广“梨树模式”；

 推进农田环境治理。

六、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加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力度。

 对地方老品种、特色种质资源应收尽收，鉴定挖掘一批优异种质基因资源。

 培育“领头羊”种业企业。

 加快推进现代畜禽种业建设。

七、加快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步伐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促进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

供给。

 实施品牌战略，做大做强“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吉林梅花鹿”

“长白山黑木耳”等“吉字号”品牌。

 抓好兴村强县载体建设，推广“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特”。

 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2021 年基本完成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明确村庄分类布局。

 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村庄道路畅通工程，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全面促进农村消费。

 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空间

布局；

 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



九、扎实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

修订，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村居民

财产性收入。

 逐步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自愿有偿转让办法。

 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管理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提供综合性交易服务。

 深化农村其他改革，用 3 年时间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

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

 夯实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深入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制；

 建立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

 开展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培训；

 加强党对乡村人才工作的领导，将乡村人才振兴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

 建立吉浙两省乡村振兴交流机制，开展携手促乡村振兴行动。

 加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建设。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

 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进从试点县向县级行政区全面覆盖，不断提升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质量和水平；

 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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